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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文化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依本章程規定辦理。本章程未訂定者，依市地重劃有關

法令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訂名為「臺南市永康區文化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

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會址設於：「臺南市永康區公園路 45 號」；聯絡地址：「臺南市東區東

門路三段 253 號 7樓」。 

第三條 本重劃區坐落於臺南市永康區大灣段內之部分土地，範圍以「變更高速公

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原「機(市)機關用地」

市地重劃區附帶規定辦理市地重劃範圍為範圍，其範圍四至界址如下： 

東：以永大路二段都市計畫計畫道路以西為界。 

西：以大灣段 4650-19、4649-3地號為界。 

南：以公園用地以北為界。 

北：以文化路都市計畫計畫道路以南為界。 

總面積以前開範圍內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統計約 0.7865 公頃，實際面積

以地政機關依公告實施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會係以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

定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

並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出席會議、參與提案及表決之權利。 

二、選舉與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權利。 

三、參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受之權益。 

四、本會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市地重劃有關法令規定暨會員大會議決

事項之義務。 

五、所有土地參加重劃應依法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費用之義務。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六條 籌備會應定期通知全體會員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審議重劃章程、並互選



代表組成理事會、監事會、分別負責執行業務。 

籌備會於重劃會成立大會選定理事、監事，並將章程、會員與理事、監事

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送請台南市政府核准成立重劃

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與程序如下： 

一、由理事會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之作業程

序或視重劃業務之需要召開之。 

二、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

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 

三、前款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

臺南市政府許可自行召開。但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

得作為連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理由。 

四、會員大會之召開，重劃會應於開會日三十日前，將開會時間、地點

及事由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通知各會員，

並函請臺南市政府派員列席指導。 

五、會員大會召開均由理事長擔任會議主席，理事長無法親自出席時，

得由理事長指派或由理事互推一人擔任。如由會員自行召開會員大

會時會議主席於會議現場推選。 

六、會員大會(重劃會成立大會)開會時，會員應親自出席，如不能親自

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 

七、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或政府機關依法執行

代管者，得由遺產管理人或代管機關指派代表代為使之。 

八、會員如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 

第八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選任、解任理事及監事。 

三、監督理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追認理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理結果。 

十二、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審議理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

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或

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重劃範

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重劃範圍都市計

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臺南市畸零地

使用自治條例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 

第一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其餘各款及

依法公告禁止、限制及起迄日期等事項、重劃前後地價審議、地上物拆

遷查估補償數額、其他補償費及救濟金之審核、公告與協調等事項、負

擔總計表之審議、土地交換分合之設計、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內異議

案件之協調處理結果追認、參與重劃之土地受益程度認定、訂定差額地

價發放及減免原則、抵費地之出售方式、對象、價款、盈餘款之處理、

盈虧款項之處理等事項，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第四章 理事會、監事會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理事、監事之名額及選任如下： 

本會設置名額為理事七人，監事一人，候補理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得

合併選舉之，均為無給職，由會員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本重劃區

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面積，因所屬都市計畫無規定，故依照臺南市畸零

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計算達 36 平方公尺以上者選任之，任期至本會解散

終止。理、監事因故出缺，由候補理、監事依序遞補之。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研擬重劃範圍。 

四、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代為申請貸款。 

六、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七、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之履

約事項。 

八、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異議之協調處理。 



十、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及章程變更之提議。 

十二、執行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十三、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親自出席，

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各種專業人員辦理或委託

法人、學術團體辦理，並將相關人員名冊送請臺南市政府備查。 

第十二條 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物及財產。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之事項。 

第十三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之組成如下： 

一、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由全體理事互選之，並為理事會之會議主

席及對外代表本會。理事長因故無法親自出席，得由理事互推一

人為之。 

二、理事長對外為本會代表人，應依市地重劃有關規定，本會章程及

會員大會之決議，執行本重劃區行文、協調、簽訂工程規劃、設

計及發包施工委託重劃業務合約等事項之一切業務。對內依本會

章程之規定及會員大會之決議，督導及策劃重劃業務之報核及召

開會員大會。 

三、監事一人，不另設監事會，全權綜理監事業務。 

第十四條 理事、監事辭職及解任： 

一、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經會員大會決議解任之： 

(一)有損重劃會信譽，經理事會議決議通過者。 

(二)無正當理由阻擾會務，經理事會議決議通過者。 

(三)無故不出席理事、監事會議達兩次以上者。 

(四)其他經會員大會決議解任者。 

二、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當然喪失理事、監事資格，

經會員大會決議解任者： 

(一)喪失會員資格或死亡。 

(二)因故辭職，或個人所有土地面積未達本重劃區規定之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 

(三)任職期間有前款所列事項者。 

(四)經會員大會決議重新改選者。 



(五)於本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前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理事、監事有前二款情形者，其缺額由候補理事、監事依序遞補，

不必經由召開會員大會選任；如無候補人員，則由會員大會重新

選任。 

第十五條 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如下： 

一、本重劃區所需資金之籌措、墊支或出資，委託由將金國際開發有

限公司、客觀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或其指定之人辦理，並授權理事

會以重劃會名義與該公司簽訂契約。 

二、本重劃區在負擔總計表經臺南市政府核定或備查後，應製作財務

收支明細表，訂期公告期間，供會員書面申請閱覽，但提供閱覽

之資料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三、本重劃區開發總資金之籌措、墊支或出資，全體會員同意以全數

抵費地依開發總資金為成本，抵付與前項契約之簽訂者；另抵費

地之處理並授權理事會議決。 

四、本重劃區開發盈虧概由將金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客觀國際開發有

限公司或其指定之投資者自負，不得增加額外負擔。 

第五章 重劃業務 

第十六條 本重劃區各項業務之規劃與執行，委託由將金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客觀

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或其指定之人辦理，並授權理事會以重劃會名義與該

公司簽訂發包承攬或委任契約。 

第十七條 本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其補償數額由理事會依照臺

南市政府所訂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相關規定查定，並公告 30 日。 

前項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分配結果或工程施工者

為限，但不以已經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完畢(含公告、異議、調處及追認

等程序)為必要。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應由理

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由理事會報請臺南市政府以合議制方式調處，

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 30 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者，

理事會應依調處結果辦理；逾期不訴請裁判，且拒不拆遷者，重劃會得

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前項報請臺南市政府之調處結果，經市府函覆調處不成立或無明確具體

仲裁指示者，視為業經調處程序，理事會仍得據此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之。 

重劃進行中，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工者，應由理事會協調；

協調不成時，重劃會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第十八條 土地分配公告、期限及異議處理如下： 

一、本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應公告 30 日，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分配結果

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理事會應予協調，協調不成時，異

議人應於協調紀錄送達後 20 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同時通知

重劃會，逾期或不訴請司法機關裁判者，依原公告分配結果確定

之。未提出異議或逾期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二、前款確定分配結果，應即辦理實地埋設界樁，申請主管機關辦理

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 

第十九條 重劃計畫書內所載工程項目費用及重劃作業費，以本工程預算書及重劃

計畫書送請臺南市政府核定數額為準。 

本重劃區於重劃工程完竣後，理事會應申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會同驗

收合格及接管養護。 

第二十條 財務結算及報請解散程序如下： 

一、本重劃區於辦竣地籍整理、土地登記及土地交接後，抵費地全數

出售前，理事會應先辦理結算，送監事審議後，報請臺南市政府

備查後公告。 

二、本會應於完成財務結算後，檢付重劃報告送請臺南市政府備查，

並報請解散。 

第二十一條 本重劃區章程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並報請臺南市政府備查後生效，章

程修改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因應政策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時，並經報請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視

訊方式召開理、監事會，以利重劃業務之推動，開會程序及方式如下： 

一、開會通知以紙本通知開會日期及開會方式，並附會議資料、簽到

簿及表決單等文件。 

二、開會方式擬採以「Line」、「Google meet」、「Zoom」或其他視訊

軟體進行，會議過程將全程錄音及錄影。 

三、開會簽到簿及表決單將以每位理、監事各自進行簽到及表決程序

後，回寄到重劃會統一彙整。 

四、理、監事會議記錄及各理、監事簽到簿；表決單、線上錄音錄影

檔案等相關資料於會後一併檢送主管機關備查。 


